
1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總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AA05                               

項目名稱 學雜費收費作業 

承辦單位 總務處出納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出納組依本校行事曆訂定學雜費繳費單編製工作時程，並請 

    相關單位於期限內提供資料。 

二、出納組依據資料及收費標準製發繳費單： 

    (一)教務處提供之資料： 

        1、學生學籍基本資料 

        2、本校經教育部核定之學雜費徵收標準 

    (二)學務處提供之資料： 

        1、學生住宿、減免、學生團體保險費 

    (三)國際事務處提供之資料： 

        1、僑生健保費 

        2、交換生基本資料 

三、出納組完成學生學雜費繳費檔，上傳至臺灣銀行學雜費系統 

    核算繳費金額並產生銷帳編號後，出納組上網公告繳費期限 

    及相關訊息。 

 (一)學生可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逕行列印。 

 (二)學生若對繳費單有疑義時，可暫停繳納俟資料確認無訛 

     後，再重新下載列印繳費單繳費。 

四、學生持繳費單於期限內至臺灣銀行各分行、超商、郵局辦理 

    繳費或以 ATM 或台灣 PAY 或信用卡完成繳費。 

五、按時由臺灣銀行學雜費系統列印繳費銷帳明細報表，逐一核    

    對銀行繳費銷帳資料，異常資料則查明備註，資料無誤後結 

    報主計室列帳。 

六、繳費單截止日後，彙整尚未繳費學生名單通知教務處催繳。

七、依主計室開立之收入及轉帳傳票開立支票由學雜費專戶轉入    

    本校校務基金專戶。 

八、出納組依據資料及收費標準製發繳費單： 

    (一)同學依規定時間辦理就學貸款。 

    (二)課外活動組於學生申請截止日後，提供出納組就學貸款 

        學生名冊（電子檔），俾利確認學生繳費狀態，將就貸 



2 

 

        生免列為該學期未繳費催繳名單。 

    (三)出納組依據就學貸款學生名冊，核算就貸生應繳費及退 

        費名單提供課外活動組辦理請款及通知學生繳納未貸 

        足之差額。 

    (四)辦理就學貸款之銀行撥付貸款金額入學校帳戶後，出納 

        組確認該金額與學雜費系統之就貸金額是否相符、核對 

        並銷帳，結報學雜費收入明細清單通報主計室入帳。 

控制重點 

一、學雜費之收費確實依教務處之徵收標準及各單位提供資料製 

    作繳費單。 

二、確實辦理學雜費核帳、銷帳及結報作業。 

三、每年 1 月 31 日前，上傳上年度學雜費繳費資料至財稅資料中 

    心。 

法令依據 

一、本校奉教育部核定之各學系所學雜費及學分費收費標準 

二、本校學則 

三、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 

使用表單 

一、學雜費繳費單（台灣銀行學雜費系統） 

二、學雜費繳費結報清冊（台灣銀行學雜費系統） 

三、未繳費清冊（台灣銀行學雜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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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雜費費作業流程圖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總務處出納組作業流程圖 

學雜費繳費資料檔彙集 

資料檢核 

資料有誤 

資料無誤 

註冊 

超商、ATM 轉帳、 
臺銀、郵局臨櫃 

 
信用卡（語音、網路）
超商、ATM 轉帳、 
臺銀、郵局臨櫃 

 

繳費期限內 

逾期繳費 

對帳、銷帳 

出納組 
銀行核貸之就貸金額

應與臺灣銀行學雜費

系統之就貸金額相符 

 

製作繳費單 

出納組 

上網公告繳費訊息及繳費期限 

出納組 

準備作業 

催  繳 

教務處 

結報通知 

主計室入帳 

出納組 

催繳後繳費 

催繳後未繳費 

依校規處理 

   教務處 

住宿、減免異動改單 
下載繳費單繳費 

學生自行下載 

 

就貸承辦單位：課外組 
就貸對保核貸：高雄銀行 

就學貸款 

課外活動組 

就貸不足款及 

無法貸款項目

繳費 

 

出納組 

結束 

未繳費名單 

 

對帳、銷帳 

出納組 

結報通知 

主計室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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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出納管理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學雜費收費作業 

評估期間：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至００年００月００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評估情形 部分落實/未

落實/不適用

情形說明 

改善措施/興

革建議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 

落實 

未 

發生 

不 

適用 

一、是否確實掌握學生註冊日期，

提早規劃編製繳費單完成日

期，俾利學生如期繳費。 

       

二、是否確實掌握學生學籍基本資

料及繳費單收費項目。 

       

三、學雜費繳費單是否與核定各學

系所學雜費、學分費收費標

準、住宿費、學生團體保險費

等收費標準相同。 

       

四、就學貸款及減免之學生名單與

金額是否正確。 

       

五、學雜費之繳費銷帳明細報表是

否與臺灣銀行學雜費銷帳資

料一致，是否按時結報主計

室。 

       

六、是否持續追蹤未繳款名單通知

教務處催繳。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1.各單位除上列必要評估重點外，另得視業務性質及外部意見等調整增列評估重點項目，並依評估結果於

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用」；其中「未

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不適用」係指評

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等。 

   2.「評估期間」係指本項作業自行評估所涵蓋之期間；「評估日期」指執行該項評估之日期。 

   3.該評估重點係由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務幕僚單位自行填寫依其

相關法令規定應辦理之工作，如施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政風查核(含廉政風險評估)、

政府採購稽核、工程施工查核、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人事考核(含考核工作績效及獎

懲)、內部審核、事務管理工作檢核及定期檢討內部控制機制等工作。 

   4.本表及其佐證資料等，應自辦理自行評估工作結束日起，以書面文件或電子化型式至少保存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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